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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边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 

延边州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实施方

案的通知  

延州政办发〔2022〕30号  

各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州人民政府各委办局：  

  《延边州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实施方案》已经州人民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 

  延边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 

  2022年 11月 28日  

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 

延边州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实施方

案  

  为贯彻落实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

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吉政办发〔2022〕16号）文件精神，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

贫攻坚成果，进一步减轻困难群众和大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，防范因病致贫返

贫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 

  一、总体要求  

  （一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国家

和省决策部署，聚焦减轻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费用负担，建立健全防范和

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，增强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（以下统称

“三重制度”）综合保障功能。  

  （二）健全统一规范的医疗救助制度，确定困难群众医疗保障待遇标准，

确保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有保障，不因罹患重特大疾病影响基本生活，同时避免

过度保障。加强与慈善救助、商业健康保险协调发展，构建政府主导、多方参

与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，编密织牢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网。  

  二、重点工作  

  （一）明确救助对象范围。医疗救助公平覆盖医疗费用负担较重的，户籍

在延边州内的困难职工（含退休人员）和城乡居民，根据救助对象类别实施分

类救助。具体分类如下：  

  一类人员：特困人员。  

  二类人员：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（以下简称“低保对象”）、返贫致贫

人口。  

  三类人员：低保边缘家庭成员、纳入监测范围的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（以

下简称“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”）。  



  四类人员：不符合上述三类人员条件，但因高额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

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（以下简称“因病致贫重病患者”）。因病致

贫重病患者认定条件，按照省相关部门具体规定执行。  

  （二）合理确定基本救助水平。按照救助对象家庭困难程度，分类设定救

助标准。门诊慢性病、特殊疾病的救助病种根据参保人的险种所对应的基本医

疗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确定。  

  年度救助限额：一类人员年度救助限额为 3万元，二类人员年度救助限额

为 2万元，三类、四类人员年度救助限额为 1万元。  

  住院救助：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医疗费用，在年度救助限额内，一类人员

按 100%比例救助，二类人员按 70%比例救助，一类、二类救助对象不设起付

线；三类人员按 40%比例救助，起付标准为 2000元；四类人员按 30%比例救

助，起付标准为 5000 元。起付线按全年累计计算。  

  特殊疾病救助与特药救助：救助标准参照相应类别救助对象住院救助标准

执行。  

  门诊慢性病救助：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医疗费用，在年度救助限额内，一

类人员按照 100%比例救助，二类人员按照 50%比例救助，一类和二类人员医疗

救助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为 800元。对三类、四类人员暂不实行救助。  

  倾斜救助：对规范转诊且在省域内就医的一、二类救助人员，经三重制度

综合保障后政策范围内达到年度救助限额的，一类人员给予每人每年一次性支

付 3000 元倾斜救助，二类人员给予每人每年一次性支付 2000元倾斜救助。倾

斜救助不计入年度救助限额。  

  （三）明确救助费用保障范围。医疗救助用于保障困难群众政策范围内基

本医疗需求。救助费用主要覆盖救助对象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住院费用、因

慢性病需长期服药或患重特大疾病需要长期门诊治疗的费用。由医疗救助基金

支付的药品、医用耗材、医疗服务项目原则上应符合国家有关基本医保支付范

围的规定。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起付线以下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（含乙

类个人自付部分），按规定纳入救助保障。  

  （四）规范医保经办管理服务。经基层首诊转诊的一类、二类人员在州域

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，实行“先诊疗后付费”，全面免除其住院押金。未按规

定转诊的救助对象，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原则上不纳入医疗救助范围。  

  三、工作要求  

  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建立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部门协同、社会参与的

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和救助工作机制。各县（市）要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主体

责任，细化工作措施，强化监督检查，确保政策落地、待遇落实、群众得实

惠。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，及时回应社会关注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  

  （二）凝聚工作合力。医疗保障部门要统筹推进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、医

疗救助制度改革和管理工作，落实好医疗保障政策。民政部门要做好低保对

象、特困人员、低保边缘家庭成员等救助对象认定工作，会同相关部门做好因

病致贫重病患者认定和相关信息共享，支持慈善救助发展。财政部门要按规定

做好资金支持。卫生健康部门要强化对医疗机构的行业管理，规范诊疗路径，

促进分级诊疗。乡村振兴部门要做好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监测和信息共享。税

务部门要做好基本医保保费征缴相关工作。工会要做好职工医疗互助和罹患大

病困难职工帮扶。银保监部门要加强对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大病保险的行业监

管，规范商业健康保险发展。  



  本方案自 2023 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《延边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延

边州医疗救助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延州政办发〔2015〕22号）同时废止。  


